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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述

（一）标准制定的必要性

1.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

根据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有关要求，我国正在“构建便捷高效

的城际交通网”，推动区域多层次轨道交通“四网融合”和一体化发展。《国家

发展改革委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复》（发改基础〔2020〕1238

号）中要求“强化质量安全稳定各项措施。落实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各项要求，

严把项目设计、施工、验收等各环节，加强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

理”。

目前尚无针对城际铁路制定工程设计防火规范规范等，以往城际铁路工程防

火设计往往借鉴干线铁路相关规范标准。随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际铁路的快速

发展，依托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和经济社会特性，提出了适用于本区域特征的轨

道交通发展方式。在城际铁路工程总平面布局、建筑物内部平面布局、消防智能

系统等方面有别于干线铁路技术标准。

2.实现湾区城际铁路高质量发展需要

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，城际铁路作为各城市之间的联络

线，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现有《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无法全面满足四网融合、互联互通和公交化

运营的需求，不能完全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高质量发展的需求。为匹配粤

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实际情况，预防城际铁路火灾、减少城际铁路火灾危害，保

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，亟需制定《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，

进一步压实城际铁路工程中的关键设计环节。

（二）目的和意义

近年来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的不断发展，城际铁路在建筑限界、路基基

床结构、动车编组、站场布置、信号制式、客运服务、智慧轨道交通等方面有别

于高速铁路和地铁技术标准。

通过对国家、行业相关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规范等文献资料的研究，

以及对已开通运营和在建城际铁路工程防火设计的充分调研，总结吸纳近年来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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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工程防火设计中的经验和性能化设计成果，借鉴国内外有关防火设计标准，广

泛征求消防主管部门，以及设计、建设、运营等单位意见，制定出一套全面系统、

实操性强的《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。

通过制定本规范，有效规范城际铁路防火设计，确保城际铁路工程的工程质

量和运营安全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任务的来源

2023年 10月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广东省“十四五”铁路高质量

建设实施方案》（粤交函〔20201〕284号）有关要求：统筹大湾区城际铁路技

术标准。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城际“统一规划、统一标准、统筹运营”要求，严格执

行相关技术要求,确保大湾区城际实现互联互通和公交化运营。

2024年 4月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印发《关于 2024年度第三批拟立项团体标

准项目的公示》。

三、遵循的原则和编制依据

（一）遵循的原则

本规范以实现城际铁路“公交化的运营”“互联互通”“四网融合” 为原

则，遵循《标准化工作细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

1.1-2020）相关规定；

结合城际铁路工程设计、建设、运维实际，在防火间距、可燃液体和可燃

气体管道穿越铁路、隧道、建筑构造、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、防烟与排烟等方面

进行了补充、优化、完善，新增了总平面布局、安全疏散、火灾自动报警、消防

通信、配电与应急照明等章节。

与在编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设计、施工、验收技术规范标准有关要求

匹配，专有名词、术语等保持统一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

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

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

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



3

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

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

GB 50251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

GB 50253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

GB 50423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

GB 50459 油气输送管道跨越工程设计规范

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

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

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

GB/T 37243 铁路与非铁路运输生产作业自用的危险化学品储运设施的间

距

GB/T 50698 埋地钢质管道交流干扰防护技术标准

TB 10020 铁路隧道防灾疏散救援工程设计规范

TB 10063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

四、标准工作计划

2024 年 3 月，形成标准立项草案、建议书、立项申请表等材料，提交立项

申请；

2024 年 4 月，完成标准立项，完善标准草案；

2024 年 5 月，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交流会，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，形

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在团标网站公开征求意见，同步定向征求相关企业意见；

2024 年 6 月，针对征求意见情况，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交流会，修改

完善标准；

2024 年 7 月，召开专家研讨会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；

2024 年 8 月，召开标准审查会，修改完善标准报批材料；

2024 年 9 月，完成标准发布工作。

五、主要条文说明

本规范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要求、总平面布局、

防火间距、可燃液体和可燃气体管道穿越铁路、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建筑的耐火等

级与防火分隔、隧道、安全疏散、建筑构造、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、防烟与排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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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消防通信、消防配电与应急照明等 16个章节，以及 3个附

录。

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，明确了本规范适用于设计速度为 200km/h及以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城

际铁路工程设计防火，其他地区城际铁路工程设计防火可参考执行。

第二章，梳理了本规范引用和参考的现行规范、标准。

第三章，定义了本标准的主要名词术语，包括安全出口等 7个。

第四章，规定了城际铁路工程防火设计的总体要求。

第五章，规定了车站、区间、控制中心、主变电所、动车段（所、场）的总

体平面布局，包括防火间距、风口、安全出口等。本章还规定了消防车道的设置

范围，设置要求等。

第六章，规定了线路和变电所的防火间距要求，包括线路与房屋建筑防火间

距，与可燃材料露天、半露天堆场的防火间距，与石油库的防火间距，与石油化

工企业设施的防火间距，与液体、气体储罐、火炬、油气井的防火间距，以及油

浸变压器与易燃易爆场所的防火间距等内容。

第七章，主要规定了可燃液体和可燃气体穿越铁路的相关要求，包括管道穿

越线路，穿越桥梁，穿越站场等三个方面。详细规定了管道与线路、桥梁、站场

的距离，以及交叉角度、顶进套管下穿、防护涵下穿等要求。

第八章，主要规定了车站（地上和地下）、调度所/台、主变电所、动车段（所、

场）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建筑的耐火等级与防火分隔。

第九章，针对城际铁路隧道，规定了隧道紧急出口、避难所、横通道、疏散

通道、防火门、疏散廊道等方面的设计要求。

第十章，主要规定了城际铁路安全疏散相关要求。具体规定了城际铁路安全

疏散设计的计算方法，车站疏散时间要求，以及车站（地上、地下）、区间、控

制中心、主变电所、机务段、车辆段、动车段的安全出口数量、宽度，疏散距离，

疏散楼梯，疏散指示标志等要求。

第十一章，主要规定了建筑防火分隔设施，自动扶梯，楼梯间，管道井，纵

向疏散平台，内部装修，区间救援疏散通道，安全区等设计要求。

第十二章，主要规定了室外、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要求，规定了灭火器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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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规定了自动灭火系统与其他灭火设施的设计要求，规定消防水泵和消防水

池相关要求。

第十三章，主要规定了车站、控制中心、主变电所、机务段、车辆段、动车

段（所、场）、区间隧道的排烟系统设计要求，规定了排烟设备和管道的要求。

第十四章，规定了城际铁路工程火灾探测器、监控管理、报警及报警装置、

消防联动控制相关要求。

第十五章，主要规定了消防通信组成，设置要求，以及消防应急广播设计要

求。

第十六章，主要规定了城际铁路消防用电负荷要求，应急电源设计要求，应

急照明设计要求，以及电线电缆的选择和敷设要求。

附录 A主要规定了主要生产房屋的火灾危险性分类。

附录 B主要规定了主要生产场所爆炸危险环境等级分区

附录 C主要规定了防火间距起算点详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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